
國 立 宜 蘭 大 學 學 生 宿 舍 短 期 住 宿 申 請 單 ( 含 校 外 團 體 ) 

【本校學生填寫欄】 【校外團體填寫欄】 

班級： 

學號： 

姓名： 

性別：□男性  □女性 

學制：□大學部□進修部□研究所 

手機： 

緊急連絡人手機： 

團體名稱： 

性別：男性     位、女性      位  

總計：         位 

身份：□高中生  □大學生 □研究生 

承辦人姓名： 

承辦人手機： 

收據開立抬頭： 

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起 

迄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 

總計天數：      天 

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起 

迄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 

總計天數：      天 

本校生住宿費一天新台幣 80 元 

總計費用：               元 

非本校生住宿費一天新台幣 160 元 

總計費用：                  元 

★ 入住注意事項： 

1. 住宿房號及床位由管理室統一排定，入住後若有防疫考量，管理員保有寢室最後

調動權；另宿舍防疫工作及居隔措施將配合政府辦理，申請人務須遵守。 

2. 為維護住宿品質，本校生或校外團體入住時間為當日 15:00 時後，退宿時間隔日

為 11:00 時前，若有特殊狀況請電洽管理室，住宿開放日期請參閱宿舍網頁。 

3. 每日 00:00-07:00 不得盥洗及洗滌衣物，若有特殊狀況請通報管理員後至一樓夜

間盥洗室盥洗。違反上述規定或有吵鬧大聲喧嘩、飲酒等情事，本校生扣住宿成

績，非本校生通報該團體負責人，並辦理退宿且不予退費，嚴重者一律報警處理。 

4. 繳費後因故無法入住需辦理全額退費者，請於三日前提出申請；入住後需辦理部

份退費者，請於離宿當日至管理室辦理，恕不受理事後申請。 

5. 學生宿舍僅提供本校生及校外學生(高中以上)團體申請，恕不接受個人申請。 

6. 學生宿舍無提供寢具及盥洗用具，需使用冷氣請至管理室申請儲值卡。 

7. 本單填註完畢後，請送至管理室申請登記並核算金額，再至出納組繳費。 

8. 學生宿舍聯絡方式：男宿 039317155、女宿 039317157、傳真 039320205 

申請人或團體閱畢並同意上述內容 

請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宿舍管理室審核 

金額            

職章            

出納組(繳費) 

 

111/06/01 


